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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竞拍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嘉化能源”或“公司”）授权公

司全资子公司浙江乍浦美福码头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福码头”）以不高

于人民币 45,000.00 万元(含本数)的价格、公开摘牌方式参与宁波信润石化储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信润”或“标的公司”）的增资（下称“本次增资”

或“本次交易”）。

 公司关联方中国三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含其控股子公司）（下称“三

江化工”）拟以不高于人民币 22,000.00 万元(含本数)的价格、公开摘牌方式

参与标的公司的本次增资。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独立董事第五次专门会议和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 12 个月内，除公司与三江化工进行的日常

关联交易外，公司未与三江化工发生与本次交易相同类别的关联交易。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1、由于本次增资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进行，存在交易标的被

其他投资者竞购的风险，公司与关联方一方或者双方能否摘牌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2、如公司摘牌成功，根据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本次增

资须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经营者集中申报并获批准后方可实施，可能存



在经营者集中审查不通过，最终导致本次增资不能进行的风险。

3、目前标的公司尚处于亏损状态，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进行二期

项目投资建设（具体建设方案以政府部门审批为准），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在未

来实际经营中，标的公司可能面临宏观经济波动、行业环境变化、市场供需变化

等不确定因素，标的公司可能存在项目实际进度不及预期、项目建成投产后经济

效益不达预期等风险。

4、上述交易尚未签署相关合同，公司将按照未来签署的相关合同组织实施。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近期宁波信润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发布了《宁波信润石化储运有限公司增

资项目》（编号 G62026SH1000003），宁波信润本次拟以公开摘牌方式新增注册资

本 82,359 万元，引入不超过 3 家外部投资人，原股东中信港口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有限公司不放弃优先认购权，增资价格与外部投资人同

股同价。

为推进落实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公司在码头仓储业务布局，增

强公司整体竞争力，公司授权全资子公司美福码头拟以不高于人民币 45,000.00

万元(含本数)的价格、公开摘牌方式参与标的公司的本次增资；

同时，公司关联方三江化工拟以不高于人民币 22,000.00 万元(含本数)的价

格、公开摘牌方式参与标的公司的本次增资。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

参股公司√未持股公司

□投资新项目

□其他：_ _____



投资标的名称 宁波信润石化储运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_不超过 45,000 万元人民币

 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自筹资金____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股权

□其他：______

是否跨境 □是 √否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过去 12 个月内，除公司与三江化工进行的日常

关联交易外，公司未与三江化工发生与本次交易相同类别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中国三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8 月 30 日

董事长：韩建红

发行股本：1,190,000,000 股

住所：浙江省嘉兴市嘉兴港区平海路

中国三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股份名称：中国三江化工，股份代号：2198.HK）

于 2010 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中国三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总资

产 2,210,587 万元，净资产 489,379 万元，营业收入 1,958,605 万元。

关联关系：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关联方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情况，不会对本次交易造成影响。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信润石化储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3090230595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枫

注册资本：31,8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 年 7 月 1 日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临港一路 7号 9幢 1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港口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有毒化学品进出口；建

设工程施工；成品油批发；出口监管仓库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石油

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船舶港口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港口货物装卸搬运活动；道路货物运输站

经营；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

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其股权结构如下：

宁波信润及其股东中信港口投资有限公司、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有限公

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标的公司近年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中信港口投资有限公司 28,620 90%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控股有限公司 3,180 10%

合 计 31,800 100%



年度

项目

2023年 12月31日

(经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

资产总额 97,475.45 102,672.16 99,611.92

负债总额 76,467.12 89,207.50 94,529.30

净资产 21,008.33 13,464.67 5,082.62

2023 年(经审) 2024 年(经审) 2025 年(未经审)

营业收入 2,716.62 3,093.98 2,658.11

净利润 -5,009.72 -7,543.67 -8,382.05

宁波信润就本次增资已取得主管部门中国中信有限公司《关于同意宁波信润

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批复》。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25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进

行评估并出具了《信资评报字（2025）第 G00024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交易

定价依据前述资产评估报告，按各方认缴的货币出资总额确定最终的注册资本金

额。公司与关联方的出资比例为各方认缴的出资额占投资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比

例，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截至目前，标的公司现有股东有 38,797 万元的银行贷款担保。本次交易完

成后，各股东需按完成后的持股比例承担该银行贷款担保义务，并于工商变更登

记后 6个月内完成担保变更。

本次交易在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的经营性损益由增资完成后股东

方按股权比例享有和承担。

五、关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美福码头主营业务为港口码头装卸、仓储业务。标的公司系

宁波舟山港区一家独立的第三方油品、液体化工品码头装卸及存储等综合服务提



供商，其拥有优质深水岸线码头、管线以及储罐资源，该港区是长三角地区重要

的化工原料装卸及中转基地，能源化工原材料储运需求量较大。美福码头属于内

河航运港口，标的公司主营业务与美福码头主营业务有较高的契合度，存在较强

的业务互补性。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整体竞争力，进一步完善公司码头

仓储业务板块布局，强化上市公司整体布局及整合协同，符合公司未来整体战略

发展方向。

本次投资完成后，宁波信润成为公司参股公司，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

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1、由于本次增资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进行，存在交易标的被

其他投资者竞购的风险，公司与关联方一方或者双方能否摘牌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2、如公司摘牌成功，根据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本次增

资须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经营者集中申报并获批准后方可实施，可能存

在经营者集中审查不通过，最终导致本次增资不能进行的风险。

3、目前标的公司尚处于亏损状态，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进行二期

项目投资建设（具体建设方案以政府部门审批为准），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在未

来实际经营中，标的公司可能面临宏观经济波动、行业环境变化、市场供需变化

等不确定因素，标的公司可能存在项目实际进度不及预期、项目建成投产后经济

效益不达预期等风险。

4、上述交易尚未签署相关合同，公司将按照未来签署的相关合同组织实施。

七、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独立董事第五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

事会审议。

2026 年 3 月 27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

竞拍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韩建红女士、管思怡女士进行了回避表决。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授权子公司美福码头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全权办理本次公开摘牌事

项，包括后续如美福码头最终被确定为投资人后，办理本次交易的签订相关协议、

股权变更等手续。

特此公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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